
关于开展 2026 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 

社科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荐 2026 年文化和旅游部部

级社科研究项目的通知要求，省文化和旅游厅现开展2026

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申报推荐工作，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定位 

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着眼于文化事业、文

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实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回

应现实需求，深入调查研究，加强战略思考，开展前瞻性、

对策性应用研究，促进研究成果向实践转化，有效服务行

业高质量发展。 

  二、项目要求 

  （一）项目选题 

  2026 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选题方向 28

个（附件 1）。申报人需根据选题方向及自身研究优势，

确定对应的研究角度、方法和侧重点，选题的文字表述可

做适当修改和细化。 

  （二）申报要求 

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需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



业的行业实践紧密相关，突出问题导向，解决实际问题。

申报时须提出项目的具体研究思路和实践路径设计，结项

时须按照以下要求提供成果转化证明材料作为验收依据： 

1.研究成果转化为发展规划、政策法规、工作方案、

行业标准等，并被政府部门采纳或认可； 

2.研究成果转化为艺术创作生产、公共服务、文化艺

术资源保护传承、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国际交流合作

等实践项目，并具有推广价值； 

3.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对行业实践

具有理论创新和参考价值。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项目推荐工作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组织本省项目推荐工作，择

优推荐不超过 5 项；文化和旅游行业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可

单独推荐本单位项目 1 项。根据我省历年申报与立项情

况，本年度实施限额申报，各单位申报数量不超过 2 项。 

  申报人需填写《2026 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

项目申报书》(附件 2），推荐单位签署推荐意见、加盖公

章，并填写《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推荐汇总表》

（附件 3）。 

  （二）项目委托工作 

  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组织对推荐项目进行立项



评审，择优开展委托研究，委托研究经费每项 3—5 万元。

工作要求： 

  1.阶段性研究成果。结项前需提交 1 篇以上有质量的

《文化和旅游智库成果要报》稿，每篇字数约 2500 字。 

  2.最终研究成果。研究完成后，需以研究报告形式提

交最终成果，字数为 1-3 万字，并提供 2000 字左右成果

摘要。 

  3.时间要求。委托研究项目研究周期为 12 个月，时

间以委托立项协议为准。研究周期内未完成的项目，可申

请 1 次延期，时间不超过 6 个月。逾期未结或未达到验收

要求的项目将视情况作终止或撤项处理。 

  （三）申报人要求 

  2026 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申报人须具

备下列条件：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独立开展研究

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具有

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项

目申报人所在单位需设有科研管理职能部门。 

四、截止时间 

各单位于 2026 年 3 月 31 日前将申报材料纸件(申报

书一式 3 份，推荐项目汇总表 1 份)寄至指定地址，同时

将材料电子版及本单位申报汇总表电子版发送至

mailto:及本单位申报汇总表电子版发送至


whtkcc@126.com。 

寄送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15-1 号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科教处 

邮    编：210029 

  联 系 人：王俐莉 025-87791507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6 年 2 月 24 日 

 

附件：1. 2026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选题方向 

2. 2026 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申报书 

3. 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推荐汇总表 


